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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會88年4月6日(88)工程企字第8804603號函(公開於本會

網站)說明三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前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(現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)以88年2

月23日案祥祉字第02000號函詢問本會，有關政府採購法(

下稱採購法)第24條所定統包作法，於辦理建築工程統包招

標時，其監造工作可否併同一契約辦理。本會以旨揭函答

復該部，並於88年7月22日公開於本會網站，供各界參考

。

二、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7條及第9條所

列監造及專案管理之服務項目，專案管理並非必然包含監

造工作，此與工程實務見解相同。另查採購法第39條第2

項規定：「承辦專案管理之廠商，其負責人或合夥人不得

同時為規劃、設計、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。

」並未包含監造工作。

三、旨揭函釋說明三：「監造為專案管理之一環，依『政府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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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法』第三十九條第二項，『承辦專案管理之廠商，其負

責人或合夥人不得同時為規劃、設計、施工或供應廠商之

負責人或合夥人』。」，機關引用該函釋時，如解釋為監

造亦適用採購法第39條第2項規定，則有逾越採購法規定

之情形，爰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該函釋說明三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省政

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

鎮市區公所

副本：國防部政治作戰局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(網站) 2016-05-05
17:12:26


